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相关税费调节金征管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进集体与国有建设用地统一的税收制度，探索集体土地使用权主体以多种形式承担纳税义务的途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区行政区域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转让的相关税费调节金征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税赋对等的思路，结合现行国有土地出让、转让税收政策，确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转让中相对应的调节金。

第四条  入市中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按《平原示范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平集改〔2023〕  号）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转让过程中征收土地增值税调节金、增值税调节金及附征税调节金（含城建税调节金、教育附加费调节金、地方教育附加税调节金）。

第六条  契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因征收对象不区分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依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征收。

第七条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调节金的计征基数为：

（一）土地增值税调节金以缴费人转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取得的增值额为计征基数。土地增值额为缴费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扣除取得土地并且能够提供有效凭证的成本后的余额。

（二）土地增值税调节金实行四级超额累进计征比例，即：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含）的部分，计征比例为3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含）的部分，计征比例为4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含）的部分，计征比例为5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计征比例为60%。

（三）土地增值税调节金应缴金额，根据土地增值税调节金的计征基数和计征比例计算征收，计算公式：应缴金额＝计征基数×对应计征比例。

第八条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转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征收增值税调节金。

缴费人转让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原价后的余额，按照5%的征收率计征增值税调节金。转让2016年5月1日后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按照转让金额3%的比例计征增值税调节金。

第九条  附加税费调节金的计征方法为所缴纳增值税调节金额×12%，其中城建税调节金为7%，教育附加税调节金为3%，地方教育附加税调节金为2%。
第十条  缴费人应当持缴费凭证和其他规定的文件材料，向相关部门办理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转让中税费调节金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进行征收。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规定调节金的征收、使用、管理和其他未尽事宜，按《平原示范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平集改〔2023〕   号）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区财政、税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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